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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博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5年 5月 14日 

2.会议召开方式：√现场会议   √电子通讯会议  

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海诚东街 8 号琶洲会展产业园 B 栋九楼会议

室。 

3.会议表决方式： 

 √现场投票             √电子通讯投票  

 □网络投票             □其他方式投票 

4.会议召集人：董事会 

5.会议主持人：庞来兴 

6.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：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、议案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

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共 14 人，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

60,000,0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 

（三）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会会议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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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公司在任董事 7人，列席 7人； 

2.公司在任监事 3人，列席 3人； 

3.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； 

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新峰列席会议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监事会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监事会主席代表监事

会汇报 2024年监事会工作情况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60,000,000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出

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
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董事会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由董事长代表董事会

汇报 2024年董事会工作情况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60,000,000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出

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
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》 



公告编号：2025-013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

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等有关要求，公司对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等方面

进行了总结和汇报，编制了《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》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60,000,000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出

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
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对 2024 年度经营及财务等事项进行梳理，并总结 2024年度的生产经营

成果和财务状况，在此基础上编制《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，对公司 2024 年

度财务状况、经营业绩及现金流量等情况进行报告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60,000,000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出

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
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已完成 2024 年度各项财务工作，并以前述工作为基础编制完成《2025

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》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60,000,000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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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出

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
 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公司当前实际经营情况、现金流量以及资本公积情况，考虑到公司未来

的可持续性发展，更好的维护股东长远利益，公司拟定 2024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

配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60,000,000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出

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
 

（七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作为公司 2025

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是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中机构健全、

制度完善、规模较大、综合实力较强的专业会计服务机构，且拥有丰富的审计经

验，公司拟聘任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60,000,000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出

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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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员工持股平台份额转让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，为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，促进公司长期、持续、健

康发展，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，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，根据《公

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以及广州志远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(以下简称“广州志远”)

的《合伙协议》有关规定，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庞来兴先生拟将其持有的

部分份额按照 7.5元/股的价格转让给王洋等人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以及广州众鑫昌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(以下

简称“广州众鑫昌”)的《合伙协议》有关规定，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庞

来兴先生拟将其持有的部分份额按照 7.5元/股的价格转让给张兴华等人。 

上述员工持股平台转让份额及人数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37,404,218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出

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公司出于谨慎，相关股东回避。回避表决的股东为

庞来兴、广州志远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、广州众鑫昌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

伙)。 

 

（九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1000

万元授信总量暨担保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1000 万元授信总量。

新丰博兴聚合材料有限公司、庞来兴拟为上述人民币 1000 万元授信总量做连带

责任担保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普通股同意股数 41,649,861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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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该议案系公司单方获益，免于按照关联交易审议，公司出于谨慎，相关股东

回避表决。回避表决的股东为庞来兴。 

 

三、律师见证情况 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国枫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二）律师姓名：李丹、颜一然 

 

（三）结论性意见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

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. 《广东博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》 

2. 《北京国枫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博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》 

 

 

 

广东博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5 月 1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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